
信息披露2525 2025年4月12日 星期六
制作：董春云 电话：010-83251716 E－mail：zqrb9@zqrb.sina.net

证券代码：300142 证券简称：沃森生物 公告编号：2025-009
云南沃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未发生变更。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R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R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R适用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中确定的股权

登记日当日的公司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的股份数后的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发现金红利0.10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0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R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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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作为一家专业从事人用疫苗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高科技生物制药企业，始终秉承“播

种健康，创造美好”的企业使命，坚持“让人人生而健康”的主旨，致力于打造品质优秀、可及性好的创

新疫苗产品，成为全球领先且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化疫苗制造商。经过二十四年的发展，公司现已成为

国内单体在自主研发疫苗产品数量和品种布局上最具比较优势的企业，也是最具前瞻性和国际视野

的中国疫苗企业。截至目前，公司疫苗产品已累计出口22个国家和地区，公司连续多年保持了中国

疫苗企业出口额（不含新冠疫苗产品）领先，为健康中国和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发展贡献沃森力量。

公司是中国首家、全球第二家自主研发并成功上市13价肺炎结合疫苗的企业，该产品自2021年

以来持续保持中国市场份额第一，实现了国内市场覆盖率和接种率的稳步提升；公司还是中国第二

家、全球第四家自主研发并成功上市HPV疫苗的企业，报告期内在全力拓展国际市场销售的同时，公

司切实支持国家《加速消除宫颈癌行动计划（2023—2030年）》，积极响应“政府惠民采购”项目招标，让

高性价比产品惠及社会大众。

公司拥有成熟稳定的细菌性疫苗技术平台和重组蛋白疫苗技术平台，并通过与合作方的共同努

力逐步构建了mRNA疫苗技术平台和重组腺病毒疫苗技术平台。目前，公司共有8个自主疫苗产品

（14个品规）正式上市销售，包括：13价肺炎结合疫苗（西林瓶型和预灌封型）、双价HPV疫苗（西林瓶

型和预灌封型）、23价肺炎多糖疫苗（西林瓶型和预灌封型）、b型流感嗜血杆菌结合疫苗（西林瓶型和

预灌封型）、A群C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西林瓶型和预灌封型）、ACYW135群脑膜炎球菌多糖

疫苗（西林瓶型和预灌封型）、A群C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疫苗（西林瓶型）和吸附无细胞百白破联合疫苗

（西林瓶型）。上述疫苗产品主要用于预防由特定病原微生物感染所引起的相关疾病。

公司新型冠状病毒变异株mRNA疫苗（Omicron XBB.1.5）于2023年12月经国家相关部门批准纳

入紧急使用。在此基础上，公司积极推动该产品注册申请上市许可，已完成该产品作为迭代疫苗的免

疫原性桥接临床试验工作，通过了药品监管部门对于申请上市许可需要完成的药品注册核查（研制/
生产/临床）和药品注册检验，为公司mRNA平台技术的验证以及后续迭代疫苗的快速审评审批奠定

了坚实基础。

2024年，为实现公司长远可持续发展，积极应对当前市场环境的深刻变化，公司持续优化治理结

构，强化组织能力建设，锻造团队凝聚力和战斗力。公司董事会及核心管理团队经前期充分研究论

证，对公司组织架构进行了全面优化。同时，为进一步实现公司干部队伍“专业化、年轻化、国际化、沃

森化”的建设目标，公司还完成了核心管理团队的优化提升，旨在通过变革激发、增强组织活力和战斗

力，以组织力量推动战略转型和长期成长。

报告期内，面对复杂的内外部经营环境和激烈的市场竞争格局，公司审时度势，积极应对，在总体

发展战略的指引下，持续聚焦主业，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优化资源配置，紧紧围绕年度经营管理计划，

切实贯彻落实各项经营任务，集中优势资源推动核心业务的发展，努力实现了核心产品的高质量生产

和批签发工作，并且在产品出口和国际合作、产业化建设、内控建设与管理提升等多个方面均取得了

较好成绩。

1、产品销售

2024年，随着全球疫苗行业竞争不断加剧，国际巨头加快重磅疫苗品种布局并快速抢占市场，国

内市场接种群体数量、年龄结构和消费习惯的持续变化，公司所面临的市场竞争压力空前提升。面对

外部环境变化，公司持续狠抓营销关键环节，积极认真研究分析疫苗行业竞争环境，制定切实可行的

策略和执行措施，坚定信心、强化落实，持续加强终端渠道的覆盖和渗透。凭借优秀的产品质量和市

场营销能力，2024年，公司13价肺炎结合疫苗继续保持国内市场份额第一，非免疫规划疫苗已全面覆

盖全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主要疾控中心和接种单位。结合国家《“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

和《加速消除宫颈癌行动计划（2022—2030年）》部署，公司双价HPV疫苗继续聚焦重点惠民采购项

目，持续提高产品的可及性，努力惠及9-14岁的适龄女童。随着惠民采购项目成本的逐步降低，有利

于同等财政资源下政府采购意愿的提升，从而提高惠民采购项目的地方政府数量和单笔采购数量。

2024年，公司自主疫苗产品实现销售收入254,211.43万元，占全年营业收入的90.10%。

2、产品生产和批签发

2024年，公司结合国内外疫苗市场需求变化情况、产品库存情况、年度整体生产计划等因素，有序

组织产品的生产和批签发工作，根据市场反馈的信息适时进行动态调整，全年公司已上市疫苗产品合

计获得批签发24,639,153剂，在维持产品库存和销售动态平衡的基础上，有效保障了市场供应。

3、新产品研发和注册申报

公司在创新疫苗研发上持续保持较高的投入强度，2024年，公司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达

24.82%。公司通过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与国内著名高校、科研院所和优秀企业联动，进行全方位的资

源整合和优势互补，加快推进多款创新疫苗的前期研发和临床研究工作。报告期内，公司吸附破伤风

疫苗获得临床试验批准，目前正在开展Ⅰ期临床研究的前期准备。2025年1月，公司20价肺炎球菌多

糖结合疫苗申报临床获得受理。

报告期内，公司ACYW135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处于Ⅲ期临床试验研究阶段，已完成临床

试验全程免疫阶段主要临床工作，目前正在开展临床研究报告撰写等相关工作。子公司上海泽润九

价HPV疫苗Ⅲ期临床研究的各项工作持续推进，目前该疫苗与同类疫苗免疫原性比较的Ⅲ期临床试

验处于数据统计分析和撰写临床研究报告阶段。公司与复旦大学、上海蓝鹊生物医药有限公司合作

研发的新型冠状病毒变异株mRNA疫苗（Omicron XBB.1.5）（代号：RQ3033）于2024年4月收到Ⅲ期免

疫原性桥接临床研究报告，报告显示，该疫苗Ⅲ期免疫原性桥接临床试验研究结果全面达到预设目

标，具有良好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目前，公司正在开展RQ3033的迭代疫苗的药品注册上市申请相关

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进入注册申报阶段的各在研产品的详细情况如下表：

序号

1

2

3

4

5

6

品种名称

重组人乳头瘤病毒九价病
毒样颗粒疫苗（6、11、16、18、31、33、45、52、58 型 L1

蛋白）（毕赤酵母）

ACYW135群脑膜炎球菌多
糖结合疫苗

新 型 冠 状 病 毒 变 异 株mRNA疫苗（S蛋白嵌合体）

新 型 冠 状 病 毒 变 异 株mRNA 疫 苗 （OmicronXBB.1.5）

吸附破伤风疫苗

20价肺炎球菌多糖结合疫
苗

所 处
阶段

临 床
研究

临 床
研究

临 床
研究

临 床
研究

临 床
研究

申 报
临床

注册分类

预防用生物
制品原1类

预防用生物
制品原6类

预防用生物
制品1类

预防用生物
制品1类

预防用生物
制品3类

预防用生物
制品2类

作用与用途*
用于预防由 HPV6、11、16、18、31、33、45、52、58型感染导致的
生殖器疣、子宫颈癌、外阴、阴道

及肛门癌等相关疾病。
用 于 预 防 A 群 、C 群 、Y 群 和W135群脑膜炎奈瑟球菌引起的

流行性脑脊髓膜炎。

预防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感 染 引 起 的 疾 病（COVID-19）。

预防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感 染 引 起 的 疾 病（COVID-19）。

用于预防由破伤风梭状芽孢杆
菌引起的感染性疾病。

用于预防由本疫苗包含的 20种
血清型肺炎球菌引起的感染性

疾病。

进展情况

Ⅲ期临床研究阶段

Ⅲ期临床研究阶段

Ⅲ期临床研究阶段，已完成
免疫持久性及长期安全性研
究工作，完成商业化规模工

艺验证。
2023 年 12 月获批准纳入紧
急使用。已完成迭代疫苗的
免疫原性桥接临床试验，通
过了药品监管部门对于申请
上市许可需要完成的药品注

册核查和检验。
2024年 11月获得《药物临床
试验批准通知书》，正在开展Ⅰ期临床研究的前期准备工

作。

2025年 1月申报临床试验获
得受理。

*产品的作用与用途以最终批准上市的情况为准。

报告期内，根据市场竞争环境和产品研发进度等多方面因素，为进一步聚焦优质资源重点推进公

司核心产品的研发和临床研究，公司先后终止了重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黑猩猩腺病毒载体）、重组新

型冠状病毒疫苗（CHO细胞）、重组新型冠状病毒变异株疫苗（CHO细胞）以及与苏州艾博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合作开发的新型冠状病毒mRNA疫苗的临床试验。同时，经综合考虑国家政策导向和产品市

场竞争格局，为加快推进公司其他产品升级换代，聚焦关键产品，集中优势资源开发下一代以多组分

百日咳疫苗为基础的联合疫苗，经过严谨论证，公司终止了吸附无细胞百白破/b型流感嗜血杆菌联合

疫苗的临床研究。后续公司将持续关注行业和新技术的发展趋势，基于已有的技术累积成果，继续保

持必要的研发投入力度，不断推进其他处于临床研究和临床前研究的疫苗产品的研发工作。

4、产品出口和国际合作

报告期内，公司充分发挥自身技术平台和产业化优势，将产品销售与技术出海相结合，积极把握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合作机遇，年度海外业务收入达5.7亿元人民币（其中产品销售收入3.76亿

元，技术服务收入1.94亿元），合计同比增长98%，再创历史新高。公司产品出口金额已连续多年位居

国内单体疫苗企业第一位（不含新冠疫苗出口），继续保持国际业务的高质量发展。2024年，公司产品

首次进入阿富汗、布基纳法索市场，13价肺炎结合疫苗首次出口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印度，23价肺

炎疫苗首次出口菲律宾。同时，公司继续向摩洛哥出口13价肺炎结合疫苗，并连续7年稳定向埃及客

户交付A群C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疫苗用于其国家扩大免疫规划（EPI）。截至目前，公司产品已累计出

口至22个国家，覆盖东南亚、南亚、中亚、非洲、美洲等区域市场。未来随着公司海外销售合作渠道的

不断拓展和持续深入，公司还可通过产品合作、项目引进等多样化的合作方式，帮助国内创新疫苗企

业加快实现产品的海外销售和产业化建设。

在国际注册和资质认证方面，2024年8月初，子公司玉溪泽润双价HPV疫苗通过世界卫生组织预

认证（WHO PQ认证），标志着该疫苗获得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及其他联合国下属机构的采

购资格，并将有利于该疫苗在更多国家和地区获得准入，将为全球尤其是中低收入国家2030全球宫

颈癌消除计划贡献中国力量，是公司国际化业务拓展的又一重要里程碑。同时，双价HPV疫苗获得

了印度尼西亚食品与药品管理局BPOM颁发的上市许可，13价肺炎结合疫苗收到阿曼苏丹国卫生部

药品安全中心签发的《产品注册证》并实现了在印度的注册准入。随着公司产品在海外市场注册进程

的持续突破，公司全球化战略版图正加速扩展，国际化步伐愈发稳健。

在国际医学市场方面，报告期内，公司13价肺炎结合疫苗免疫持久性数据在 ISPPD（国际肺炎与

肺炎球菌疾病学会）平台发表。同时，13价肺炎结合疫苗在印度尼西亚开展的上市后研究临床试验完

成全部受试者入组，进入加强免疫阶段，公司持续加强与印尼雅加达地区和巴厘岛地区多家研究中心

的合作，快速推进临床相关工作，争取早日完成临床研究，不断增加公司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在海外本地化合作方面，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推进13价肺炎结合疫苗原液在印度尼西亚进行本

地化生产技术合作，目前已与印度尼西亚合作方之间完成了技术转移，本地化建设也已完成，将有效

促进当地疫苗产业升级，为印度尼西亚疫苗自给自足和产业可持续发展赋能。同时，该疫苗在摩洛哥

的本地化生产技术转移工作也在不断推进中。公司将不断扩大产品在海外市场本地化合作的范围，

基于自身丰富的技术转移经验，探索更多新型合作模式，拓展海外合作的深度和广度，用“中国技术-
本地生产”的创新疫苗惠及更多民众，提升公司在国际市场上的领先地位和影响力。

5、产业化建设

报告期内，子公司玉溪沃森多糖结合疫苗扩产扩能项目土建结构工程已竣工验收并完成设备安

装。玉溪沃森两化融合建设项目达成阶段性建设目标，成功构建核心业务管理平台体系，完成覆盖全

产品线的MES生产执行系统的建设上线并投入运行，实现公司所有产品由线下生产、检验过程到线上

数字化管理的转变；同时，多个车间和产品智能化系统的建设也已完成并投入使用。后续玉溪沃森还

将持续进行以AI技术为基础的数字化平台升级，不断完善生产业务主体数字化系统，优化核心业务

系统及流程，加速全面业务主体数字化互联互通，通过人工智能等新兴信息技术手段赋能公司新质生

产力，以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推动设备设施自动化控制与生产质量信息化管理的数智化深度融合，努

力打造从原辅材料进入公司到生产质量的全流程管控和完整数据链，实现每一支疫苗全生命周期的

智慧化管理与追溯，持续建设“数字沃森、智能沃森、智慧沃森”。

6、内控建设与管理提升

2024年，公司进一步优化治理体系，持续深入推进经营管理改革，紧密围绕战略规划，以夯实各项

基础管理为核心，以目标计划、组织绩效、制度流程、企业文化管理为抓手，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持续

健全企业合规和风险防范体系建设，通过强化内部控制、优化业务流程、加强信息安全管理等措施，有

效地防范管理风险，为公司战略目标的达成保驾护航。

基于公司长远可持续发展的需要，面对当前市场需求和竞争格局的深刻变化，经充分研究论证，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优化组织架构和体系，启动了战略与组织能力提升项目。2024年6月，公司对

组织架构进行了全面优化调整，围绕业务发展核心，重新构建了包括六大业务单元、四大能力平台和

七大职能部门的新的组织体系，以更好地保障公司各项业务的发展。同时，基于公司新时期的战略发

展目标及新的组织架构，为进一步实现公司干部队伍“专业化、年轻化、国际化、沃森化”的建设目标，

锻造团队凝聚力和战斗力，积极应对当前市场环境和竞争格局的深刻变化，公司董事会对部分董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了职务调整，公司通过考核重新聘任了核心管理人员。上述调整旨在进一步发挥

董事会对经营管理团队的引领监督作用，通过变革激发、增强组织活力和战斗力，以组织力量推动公

司战略转型和长期成长，促进公司各项业务的长远可持续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强化内控管理和制度建设，根据最新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

司内控管理实际，修订了《关联交易决策制度》《对外担保管理办法》《对外投资决策程序与规则》《募集

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等多项制度，进一步加强对公司重大事项和募集资金的管理，促进各项业务的规

范运作。同时，公司董事会增设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作为董事会的专门工作机构，并制定《可持续发展

委员会工作细则》，以进一步健全公司可持续发展治理结构，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

任，提升公司ESG（环境、社会和治理）与合规的管理能力、抗风险能力和回报能力，促进公司可持续发

展。

报告期内，由公司牵头筹建的“云南疫苗实验室（筹）”通过云南省科技厅组织的筹建期验收，按程

序报批审定后，正式挂牌“云南疫苗实验室”建设；由公司主持实施的云南省新型疫苗研发评价中试平

台建设项目和新型冠状病毒mRNA疫苗临床研究项目获省科技厅验收通过；云南省生物技术药物工

程研究中心获主管部门考核通过。公司荣获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示范企业、云南省重点产业领军企

业（云南省高新技术领军企业）荣誉称号。上述项目验收通过和荣誉的获得，充分体现了公司在产品

研发和技术创新上获得的认可和肯定。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R否

元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24年末
14,724,311,909.25
9,429,543,133.67

2024年
2,821,441,302.71
142,160,410.01
108,396,074.77
1,036,524,527.50

0.0889
0.0889
1.51%

2023年末
15,588,869,273.40
9,349,276,209.07

2023年
4,113,772,327.17
419,390,211.20
573,585,030.87
1,133,768,797.73

0.2621
0.2621
4.54%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5.55%
0.86%

本年比上年增减
-31.41%
-66.10%
-81.10%
-8.58%
-66.08%
-66.08%
-3.03%

2022年末
15,327,991,128.58
9,083,857,230.97

2022年
5,086,445,195.10
728,652,009.34
868,453,522.29
1,201,491,008.09

0.4546
0.4544
8.23%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第一季度
599,753,563.65
14,127,534.12
84,033,848.21
-75,593,431.77

第二季度
833,594,992.68
156,432,922.60
61,956,615.01
166,189,824.32

第三季度
707,997,626.68
85,798,163.00
77,964,589.50
468,808,248.82

第四季度
680,095,119.70
-114,198,209.71
-115,558,977.95
477,119,886.13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R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刘俊辉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
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国证生
物医药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李云春
杨更

成都喜云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黄静

刘铁鹰
罗相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115,243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上述股东中，刘俊辉先生与黄静女士系夫妻关系；成都喜云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李云
春先生控制并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的法人，与李云春先生系一致行动关系。

除此以外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113,161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境外法人

其他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持股比例

3.08%
2.79%
2.60%
1.88%
1.70%
1.61%
1.48%
1.48%
1.44%
1.44%

持股数量

49,215,500.00
44,592,393.00
41,577,824.00
30,119,735.00
27,150,181.00
25,821,400.00
23,656,807.00
23,632,589.00
23,068,900.00
22,982,300.00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0.00
0.00
0.00
0.00

20,362,636.00
0.00
0.00
0.00
0.00
0.0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
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质押
质押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持有特别表
决权股份的
股东总数

数量

0.00
0.00
0.00
0.00

19,000,000.00
13,000,000.00

0.00
0.00
0.00
0.0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R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R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无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R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完成公司股份回购、注销及减资

（1）前期回购股份情况

2022年3月17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或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实施

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本次回购股份上限为600万股，回购股份下限为300万股，回购价格

不超过人民币70元/股。回购股份的期限为自审议回购事项的董事会审议通过本回购方案之日起不

超过12个月。2022年4月27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鉴于公司已于2022年4月26日完成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根据《回购公司股份方案》回

购股份的价格区间相关条款，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上限由70.00元/股调整为69.973元/股。

截至2022年9月16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5,
999,943股，最高成交价为 49.85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39.92元/股，成交总金额为 258,262,329.90元（不

含交易费用及其他费用）。公司实际回购股份数量已超过回购方案中的回购股份数量下限，且不超过

回购股份数量上限，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实施完毕。（详见公司于2022年9月17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87）。

2023年4月4日，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

司使用自有资金采用集中竞价交易方式或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实施员工持股

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本次回购股份上限为400万股，回购股份下限为200万股，回购股份价格不超

过人民币50元/股。回购股份的期限为自审议回购事项的董事会审议通过本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2023年5月18日，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鉴于公司已于2023年5月11日完成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根据《回购公司股份方案》回购股份的价格

区间相关条款，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上限由50.00元/股调整为49.99元/股。

截至2024年4月3日，本次股份回购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

股份数量为2,000,000股，最高成交价为36.28元/股，最低成交价为35.69元/股，成交总金额为72,197,
766.44元（不含交易费用及其他费用），公司实际回购股份数量达到回购方案中的回购股份数量下

限。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实施时间已届满，回购股份方案实施完毕。（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3日

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4）。

（2）回购股份注销及减资情况

2024年3月29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及减少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对2023年已回购

股份的用途进行变更，回购股份用途由“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变更为“用于注销并

相应减少注册资本”，即对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2023年已回购的2,000,000股公司股份进行注销并相

应减少公司的注册资本。（详见公司于2024年3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

并注销及减少公司注册资本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8）
2024年4月19日，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及减少公

司注册资本的议案。2024年5月17日，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公司办理

完成上述2,000,000股回购股份的注销手续，2023年回购的2,000,000股公司股份注销完成。公司总股

本由1,607,348,484股变更为1,605,348,484股。

2024年4月25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及减少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对2022年已回购

股份的用途进行变更，回购股份用途由“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变更为“用于注销并

相应减少注册资本”，即对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2022年已回购的5,999,943股公司股份进行注销并相

应减少公司的注册资本。（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26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

并注销及减少公司注册资本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7）
2024年7月26日，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及

减少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2024年8月5日，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公

司办理完成上述5,999,943股回购股份的注销手续，2022年回购的5,999,943股公司股份注销完成。公

司总股本由1,605,348,484股变更为1,599,348,541股。

2024年9月30日，公司完成了上述两次减资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取得了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换发的《营业执照》，公司的注册资本由1,607,348,484元变更为1,599,348,541元。

注销上述已回购股份有利于增厚每股收益，切实提高公司股东的投资回报，不会对公司的债务履

行能力、持续经营能力及股东权益等产生重大影响。目前，公司前期回购的股份已全部注销完成，公

司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已不再持有公司股份。

2、终止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公司分别于2022年8月9日、8月2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和2022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相关议案，启动了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的事项。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拟发行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23,529.84万元（含123,529.84万元），期限

为发行之日起六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8月11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3年5月29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出具的《关于受理云南沃森生物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的通知》（深证上审〔2023〕390号）。深

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申请文件进行了核对，认为申请文件齐备，决

定予以受理。

2023年6月12日，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关于云南沃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申

请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审核问询函》（审核函〔2023〕020095号）（以下简称“审核问询

函”）。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对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并形

成审核问询问题。公司收到审核问询函后，会同相关中介机构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就审核问询函中提

出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和逐项落实，对问题逐一进行了书面回复，并对相关回复进行了披露。（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6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云南沃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

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审核问询函的回复》《云南沃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向不

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等相关文件）

2023年8月21日，经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延长本次发行方案有效期

和授权董事会办理与本次可转债发行相关事宜的有效期至前次有效期届满之日起十二个月，即延长

至2024年8月25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8月4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延长公司向不

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有效期及授权有效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70）
2024年3月29日，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结

合当前市场环境，基于公司自身业务发展实际情况及未来战略规划，并综合考虑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进度，公司决定终止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撤回相

关申请文件。（详见公司于2024年3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终止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事项并撤回申请文件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9）
2024年4月8日，公司收到了深交所出具的《关于终止对云南沃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

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审核的决定》（深证上审〔2024〕77号），深交所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第二十条、《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发行上市审核规则》第六十二条的

有关规定，决定终止对公司申请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审核。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终止。

3、拟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2024年3月29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

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等相

关规定，董事会提请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融资总额

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且不超过公司最近一年末净资产20%的股票，授权期限为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

大会通过之日起至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详见公司于2024年3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披

露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
020）

2024年4月19日，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授权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董事会

未启动本次发行股票事宜。

云南沃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云春）：____________

二〇二五年四月十日

证券代码：688146 证券简称：中船特气 公告编号：2025-017
中船（邯郸）派瑞特种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首发战略配售股份（限售期24月）；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2,
382,353股。本公司确认，上市流通数量等于该限售期的全部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2,382,353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4月21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3年2月27日出具的《关于同意中船（邯郸）派瑞特种气体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420号），公司获准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股）79,411,765股，并于2023年4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挂牌上市。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总股本为529,411,765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470,334,019股，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为59,077,746股。

2023年10月23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的4,451,666股限售股上市流通。具体详见公司

于2023年10月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船特气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

售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公告编号2023-021）。

2024年 4月 22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34,059,077股限售股上市流通。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4年 4
月1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船特气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

公告》（公告编号2024-011）。

2024年 9月 30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45,000,000股限售股上市流通。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4年 9
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船特气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

公告》（公告编号2024-036）。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发战略配售股份，限售股股东数量为1名，限售期为自公司股票

上市之日起 24个月，该部分限售股股东对应的限售股份数量为 2,382,353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0.45%，现锁定期即将届满，该部分限售股将于2025年4月21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首发战略配售股份，自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本公告披露

之日，公司未发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等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况。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

书》，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中信建投投资有限公司对其持有的股份承诺如下：

“本公司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24个月，限售期

届满后，本公司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严格履行相应的承诺事项，不存在未履行

相关承诺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截至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中船特气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严格履行相关股份锁定承诺。本

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及上市流通时间等相关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中

船特气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所述，保荐人对公司本次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限售股份数量为2,382,353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比

例为0.45%，限售期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24个月。本公司确认，上述上市流通数量为

该限售期的全部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二）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4月21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1
合计

股东名称

中信建投投资有限公司

持 有 限 售 股 数 量
（股）

2,382,353
2,382,353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0.45
0.45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股）

2,382,353
2,382,353

剩 余 限 售 股 数 量
（股）

0
0

注：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两位小数。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1

合计

限售股类型
首发战略配售限售股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2,382,353
2,382,353

限售期
24个月
24个月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船（邯郸）派瑞特种气体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

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中船（邯郸）派瑞特种气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2日

证券代码：688450 证券简称：光格科技 公告编号：2025-010
苏州光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大股东

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苏州光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1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4
月11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光格科技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

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8）、《光格科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

号：2025-009）。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董事会公

告回购股份方案前一个交易日（2025年4月10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

的名称、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1
股东名称

姜明武

持股数量（股）

13,492,554

占总股本的比
例

（%）
20.44

2
3
4
5
6
7
8
9
10

叶玄羲
郑树生

苏州方广二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尹瑞城

北京基石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张洪仁

苏州光格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苏州光格汇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苏州工业园区领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6,115,092
5,476,623
3,800,323
3,797,079
3,480,968
1,916,818
1,788,387
1,788,387
1,588,485

9.27
8.30
5.76
5.75
5.27
2.90
2.71
2.71
2.41

二、公司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股东名称

叶玄羲
郑树生

苏州方广二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尹瑞城

北京基石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张洪仁

苏州工业园区领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魏德刚
陈姝书
陈翔

持股数量（股）

6,115,092
5,476,623
3,800,323
3,797,079
3,480,968
1,916,818
1,588,485
1,536,972
1,369,156
1,369,156

占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的比例

（%）
12.69
11.37
7.89
7.88
7.23
3.98
3.30
3.19
2.84
2.84

特此公告。

苏州光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2日

证券代码：603132 证券简称：金徽股份 公告编号：2025-015
金徽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
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4月22日（星期二）15:00-16:3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录播和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5年04月15日（星期二）至04月21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jhky@jinhuiky.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

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金徽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5年3月11日发布公司2024年度报告，将于

2025年4月19日发布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度及

2025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 2025年 04月 22日（星期二）15:00-16:30举行

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视频结合网络互动召开，公司将针对2024年度及2025年度第一季度的经

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

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4月22日（星期二）15:00-16:3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录播和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参加本次说明会的人员包括：董事长张斌先生、总经理乔志钢先生、财务总监张令先生、董事会

秘书王瑞女士、独立董事丁振举先生、张延庆先生（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5年04月22日（星期二）15:00-16:3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04月15日（星期二）至04月21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

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

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jhky@jinhuiky.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

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证券法务部

电话：0939-7545988
邮箱：jhky@jinhuiky.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

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金徽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4月12日

证券代码：002350 证券简称：北京科锐 公告编号：2025-027
北京科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项目中标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近日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在其电子商务平台（https://ecp.sgcc.com.cn）发布了“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

2025年第一次配网物资协议库存招标采购中标结果公告”及“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2025年华北区域

10kV柱上变压器台成套设备协议库存第一次联合采购项目推荐的中标候选人公示”，北京科锐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2025年第一次配网物资协议库存招标采购

项目中标人及国家电网有限公司2025年华北区域10kV柱上变压器台成套设备协议库存第一次联合

采购项目中标候选人，现将公司中标及预中标情况公告如下：

一、中标情况概述

根据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2025年第一次配网物资协议库存招标采购中标结果公告和国家电网

有限公司2025年华北区域10kV柱上变压器台成套设备协议库存第一次联合采购项目推荐的中标候

选人公示，公司为箱式变电站-10kV欧式、变压器台成套-硅钢片卷铁芯、变压器台成套-非晶合金产

品中标或预中标人，本次公司中标及预中标金额合计约为8,028.80万元，具体如下：

招标项目名称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2025年第一次配网物
资协议库存招标采购

项目

招标编号

2502-GK002

中标项目公示主要内容

箱式变电站-10kV欧式（包5）

中标金额（万元）

2,722.34

公示链接
https://ecp.sgcc.com.cn/ecp2.0/portal/#/doc/doci-win/2504074993830392_2018060501171111

国 家 电 网 有 限 公 司2025 年 华 北 区 域10kV柱上变压器台成
套设备协议库存第一

次联合采购项目

GWLHCG- HBBY⁃QCT-2501

变压器台成套-硅钢片卷铁芯（冀北）包35（冀北）

变压器台成套-非晶合金（山东）包 02
（山东）

2,643.90

2,662.55

https://ecp.sgcc.com.cn/ecp2.0/portal/#/doc/doci-win/2504085024764336_2018060501171107
二、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根据公司预估中标金额及报价测算，上述项目中标及预估中标金额合计约为 8,028.80万元，约

占公司 2023年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4.11%，上述项目合同的履行将对本公司 2025年度及以后年度的

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但不影响公司经营的独立性。

三、风险提示

1、公司已收到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 2025年第一次配网物资协议库存招标采购项目中标通知

书，国家电网有限公司2025年华北区域10kV柱上变压器台成套设备协议库存第一次联合采购项目

推荐的中标候选人公示期至2025年4月11日结束，目前公司尚未取得正式的中标通知书。目前两

个项目尚未签订正式项目合同。

2、项目均为框架招标项目，预估中标金额为公司根据中标比例及报价测算金额，合同实际执行

金额可能与预估中标金额存在差异，最终需以项目合同实际执行金额为准；上述项目合同的签署以

及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不可预计的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可能存在导致合同无法全部履

行或终止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科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1日

证券代码：002595 证券简称：豪迈科技 公告编号：2025-013
山东豪迈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电加热硫化机业务取得积极进展的
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山东豪迈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新产品电加热硫化机经过多年的研发和

试制，相较传统工艺在节能、环保等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自推向市场后，前期已在客户处开始小规

模应用。近日，公司陆续收到客户的中标通知，中标金额合计1.35亿元，取得积极进展。

一、基本情况

序号

1

招标单位

风神轮胎股份
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

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120万套硫化机电硫化
改造

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70万套 JK排置换新电
硫化机

招标编号

0747-2560SCCZUF10/01
0747-2560SCCZUF09/01

中标金额（万
元）

5,500.00
4,996.20

2

合计

万力轮胎股份
有限公司

万力轮胎从化基地三期项目第 2期扩建 600万
条高性能半钢子午线轮胎项目 48寸电加热液

压轮胎硫化机（第二次）
M4400000707528484001 3,042.00

13,538.20
二、对公司的影响

较之前期的小规模应用，上述客户的批量性订单采购，标志着公司的电加热硫化机进一步得到

了市场和客户的认可，取得积极进展，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将产生积极影响。

三、风险提示

目前，相关合同陆续签署中。项目最终成交金额、履行条款等具体内容，将以正式签署的合同为

准。合同的签署以及在履行过程中如遇不可预计或不可抗力等因素影响，有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全

部履行或终止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豪迈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001336 证券简称：楚环科技 公告编号：2025-002
杭州楚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变更质量控制复核人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杭州楚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5月13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

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并于2024年6月12日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告

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聘期一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14日披露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

站（http://www.szse.cn）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4-032）。

2025年4月11日，公司收到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变更质量控制复核

人的函》，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质量控制复核人变更情况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表和2024年末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审计机构，原委派李振华作为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和2024年末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

报告的质量控制复核人。由于内部人员工作调整，现委派管金明接替李振华作为质量控制复核人。

二、变更后的质量控制复核人情况

管金明于2010年成为中国注册会计师，2017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自2010年开始在天健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执业。管金明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有关独立性

要求的情形，最近三年未曾因执业行为受到过刑事处罚、行政处罚、监督管理措施和纪律处分。

三、本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变更过程中相关工作安排已有序交接，变更事项不会对公司 2024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和

2024年末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工作产生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杭州楚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12日

证券代码：000883 证券简称：湖北能源 公告编号：2025-017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审
核问询函回复及募集说明书等
申请文件更新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根据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关

于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问询函》（审核函〔2025〕120006号）

（以下简称《审核问询函》）要求，公司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审核问询函》所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研

究和落实后，对《审核问询函》所列问题进行了逐项说明和回复，同时对募集说明书等申请文件的内

容进行了更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1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

于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问询函之回复报告》《湖北能源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说明书（修订稿）》等相关文件。

根据深交所的进一步审核意见，公司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问询函回复、募集说明书等申请文件

的部分内容进行了补充和修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

于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问询函之回复报告》《湖北能源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说明书（修订稿）》等相关文件。上述文件披露

后，公司将按照要求及时通过深交所发行上市审核业务系统报送相关文件。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尚需通过深交所审核，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最终能否通过深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监会作出同意注册

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该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

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1日


